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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一、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拓琳承诺：自吉比

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持有的吉比特的股份，也不由吉比特回购该部分股份，并将依法办理所持

股份的锁定手续；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吉比特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若吉比特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吉比特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六个月。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

际可行的情况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

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所持有的全部吉比特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三个月；如

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

事项给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东高岩承诺：自吉比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吉比特的股份，并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际可行的情况

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票，且自回购

完成之日起所持有的全部吉比特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三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吉比特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公司其他股东湖南文旅、和谐成长、安兴投资、平安财智以及黄志辉、

王呈、叶振华、王磊、唐雨、钱玲芳、陈嘉晖、陈一果、杨煦、胡兆彬、张培、

黄文、李亚辉、叶毅宏、陈秋树、田文斌、梁彤、李宇坤、郑拯、付强、徐军、

李晗靖、李宏丽、洪锦寿、陈义庆、黄亚丹、李培英等自然人承诺：自吉比特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吉比特

的股份，并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将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

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所持有的全部

吉比特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三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

得收益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企业/本人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卢竑岩、陈拓琳、高岩作为持有吉比特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吉比特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吉

比特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吉比特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锁定

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吉比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吉比特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持有的吉比特股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

的除外；本人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吉比

特股票数量占本人离职时所持有吉比特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若本人于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吉比特

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



述承诺。 

5、胡兆彬作为持有吉比特股份的监事承诺：锁定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

吉比特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吉比特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吉比特股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本人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吉比特股票数量占本人离职时所持有吉比特股票

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二、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计划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拓琳承诺：本人

持有的吉比特股份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年内无减持意向，如在上述期限之外本人

拟减持吉比特股份的（须本人届时仍为持有吉比特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至

少提前五个交易日通知吉比特，并积极配合吉比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违反前

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票；如果因未履行承

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吉比

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2、股东湖南文旅承诺：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年内，本企业减持的吉比特股

份数不超过目前持有的吉比特股份总数（包括该等股份因吉比特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等而增加的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发行人的每股净资产。本企业

在拟减持吉比特股份（须本企业届时仍为持有吉比特 5%以上股份的股东）时，

将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吉比特，并积极配合吉比特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若违反前述承诺，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际可行的情

况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票；如果因

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3、股东和谐成长承诺：在锁定期限届满后二年内，本企业减持的吉比特股

份数不超过目前持有的吉比特股份总数（包括该等股份因吉比特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等而增加的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届时发行人的每股净资产。本企业

在拟减持吉比特股份（须本企业届时仍为持有吉比特 5%以上股份的股东）时，

将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吉比特，并积极配合吉比特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若违反前述承诺，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实际可行的情

况下，在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等额于违规卖出的股票数量的吉比特股票；如果因

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吉比特所有；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给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吉比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三、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1、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 

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出现持续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因除权除息等事

项致使前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

股票收盘价应作相应调整）时，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的措施。 

2、内部程序 

当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满足时，公司应在 2 个交易日内发布提示性公告，

并在 5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论、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如公司未

按上述期限公告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则应及时公告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制定进

展情况。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 

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回购股份及公

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等。如股东大会最终：（1）通

过以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作为稳定股价措施的，则公司应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

最近一期实现的经审计的可供分配利润 10%的资金（若依回购价格及可回购的股

份数计算无法等于该金额的，则以不超过、但最接近该金额的数字为准，以下在



提到增持资金时同）回购社会公众股，但以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为限；（2）通过以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措施的，则公司

控股股东应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该控股股东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金分

红资金增持公司股份，但以不会触发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股份的全面要约收购义

务为限；（3）通过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措施

的，则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其本人所获得的公司

上一年度的现金分红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如适用），但以不会触发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股份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为限。前述回购或增持价格均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若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的，本公司将及时制定股份回购预案，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依法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若吉比特在此期间发生除

权除息等事项的，回购价应相应调整）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相关回购措

施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启动、实施。若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

失为限，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资金利息，

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

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在上述违法事实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公司将本着简化程序、积极协商、

先行赔付、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通过与投资者和解、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

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竑岩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拓琳承诺：若吉比特

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吉比特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促使吉比特回购首次公开发行



的全部新股；同时，本人将依法购回本人在吉比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售

的股份以及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如发生），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确定。若吉比特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该等损失的

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

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资金利息，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

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若本人未履

行上述回购或赔偿义务，吉比特有权以本人履行上述回购或赔偿义务所需资金为

限，扣减本人在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吉比特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现金分红。

在未履行完上述回购或赔偿义务之前，本人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吉比特股份。 

本公司董事高岩、监事胡兆彬承诺：若吉比特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包括投资

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资金利息，具体的赔偿标准、

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

偿方案为准。若本人未履行上述赔偿义务，吉比特有权以本人履行上述赔偿义务

所需资金为限，扣减本人在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在吉比特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

现金分红。 

本公司董事 YIHONG GUO、卢永华、郑甘澍、林志和监事徐超、何雅专承

诺：若吉比特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该等损失的赔偿金额以

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

和印花税以及资金利息，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

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若本人未履行上述赔偿

义务，吉比特有权以本人履行上述赔偿义务所需资金为限，扣减本人在当年度及

以后年度在吉比特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现金分红（如有）。 

保荐机构华融证券承诺：华融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华融证券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发行人会计师致同承诺：本所为吉比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所为吉比特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该等损失。 

发行人律师海问承诺：如因本所就本次发行中向投资者公开披露的由本所以

发行人律师之身份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有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而给本次发行中的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就本所过错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损失赔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 

五、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及 2016 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 7-9 月、2016 年 1-9 月的合并及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未经审计，但已经致同审阅，并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

第 350ZA0316 号《审阅报告》。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之后经审阅（未经审计）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33,452.05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429.11 万元，股东权益为 99,022.94 万元。2016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2,040.17 万元，同比增长 300.5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6,154.40 万元，

同比增长 235.67%。2016 年 1-9 月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得益于《问道手游》

的良好市场表现。公司提示投资者关注招股说明书已披露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由于公司于 2016 年 4 月推出新产品《问道手游》，该产品上线运营后，用户

规模及充值金额等运营指标表现良好，预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相比上

年同期将有大幅提高。 



根据公司 2016 年 1-9 月的经营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发行人预计 2016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变动幅度在 290%至 320%之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较 2015 年度变动幅度在 200%至 230%之

间（上述 2016 年度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营业务以及经营模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在税收政策等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提醒投资者注意：由于游戏行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问道手游》

运营情况尚未稳定，以及公司未来经营所面临的其他重大风险，都将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波动，从而出现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超过 50%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2013 年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

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75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325 号

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7 年 1 月 4 日 

3、股票简称：吉比特 

4、股票代码：603444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7,117.05 万股 

6、本次 A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1,780 万股，老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

要声明与提示”。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的 1,780 万股股份

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bits Network Technology(Xiamen)Co., Ltd. 

住    所：  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 806 号 1516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3,370,525.00 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卢竑岩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1、软件开发；2、数字内容服务；3、信息技术咨询服务；4、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5、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

吧）；6、互联网出版；7、动画、漫画设计、制作。 

主营业务：  专业从事网络游戏创意策划、研发制作及商业化运营。 

所属行业：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行业分类代码 I64）。 

联系电话：  0592-3213580 

传真号码：  0592-3180216 

互联网网址：http://www.g-bits.com 

电子邮箱：  ir@g-bits.com 

董事会秘书：高岩 

http://www.g-bits.com/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直接持股数

（万股） 

间接持股数

（万股） 

卢竑岩 董事长、总经理 2016-3-1 至 2019-3-1 2,162.95 - 

陈拓琳 
副董事长、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 
2016-3-1 至 2019-3-1 824.00 - 

高岩 
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2016-3-1 至 2019-3-1 22.36 - 

YIHONG GUO 董事 2016-3-1 至 2019-3-1 - - 

卢永华 独立董事 2016-3-1 至 2019-3-1 - - 

郑甘澍 独立董事 2016-3-1 至 2019-3-1 - - 

林志 独立董事 2016-3-1 至 2019-3-1 - - 

徐超 监事会主席 2016-3-1 至 2019-3-1 - - 

胡兆彬 监事 2016-3-1 至 2019-3-1 12.00 - 

何雅专 监事 2016-3-1 至 2019-3-1 -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卢竑岩持有本公司股份 2,162.95 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40.53%，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 30.39%，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卢竑岩的一致行

动人陈拓琳持有本公司股份 824 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5.44%，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11.58%。 

卢竑岩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44030119770531****。 

陈拓琳先生：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30119760410****。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53,370,525 股，本次发行 1,780 万股社会公众股，发行



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制（月）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卢竑岩 2,162.95 40.53% 2,162.95 30.39% 36 

2 湖南文旅（SS） 869.40 16.29% 869.40 12.22% 12 

3 陈拓琳 824.00 15.44% 824.00 11.58% 36 

4 和谐成长 579.84 10.86% 579.84 8.15% 12 

5 黄志辉 247.50 4.64% 247.50 3.48% 12 

6 安兴投资 150.00 2.81% 150.00 2.11% 12 

7 李培英 135.00 2.53% 135.00 1.90% 12 

8 平安财智 75.00 1.41% 75.00 1.05% 12 

9 高岩 22.36 0.42% 22.36 0.31% 36 

10 王呈 16.00 0.30% 16.00 0.22% 12 

11 叶振华 16.00 0.30% 16.00 0.22% 12 

12 王磊 16.00 0.30% 16.00 0.22% 12 

13 唐雨 16.00 0.30% 16.00 0.22% 12 

14 钱玲芳 12.00 0.22% 12.00 0.17% 12 

15 陈嘉晖 12.00 0.22% 12.00 0.17% 12 

16 陈一果 12.00 0.22% 12.00 0.17% 12 

17 杨煦 12.00 0.22% 12.00 0.17% 12 

18 胡兆彬 12.00 0.22% 12.00 0.17% 12 

19 张培 12.00 0.22% 12.00 0.17% 12 

20 黄文 12.00 0.22% 12.00 0.17% 12 

21 李亚辉 12.00 0.22% 12.00 0.17% 12 

22 叶毅宏 12.00 0.22% 12.00 0.17% 12 

23 陈秋树 9.00 0.17% 9.00 0.13% 12 

24 田文斌 9.00 0.17% 9.00 0.13% 12 

25 梁彤 9.00 0.17% 9.00 0.13% 12 

26 李宇坤 8.00 0.15% 8.00 0.11% 12 

27 郑拯 8.00 0.15% 8.00 0.11% 12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

制（月） 

28 付强 8.00 0.15% 8.00 0.11% 12 

29 徐军 8.00 0.15% 8.00 0.11% 12 

30 李晗靖 8.00 0.15% 8.00 0.11% 12 

31 李宏丽 8.00 0.15% 8.00 0.11% 12 

32 洪锦寿 8.00 0.15% 8.00 0.11% 12 

33 陈义庆 8.00 0.15% 8.00 0.11% 12 

34 黄亚丹 8.00 0.15% 8.00 0.11% 12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35 本次发行 -- -- 1,780 25.01% 无 

 合计 5,337.05 100.00% 7,117.05 100.00%  

注：SS 代表 State-owned Shareholder，即国有股股东。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东共 16,539 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及占发行后股本

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卢竑岩                                                                                                                             2,162.95 30.39% 

2 
湖南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SS）                                                                                              
869.40 12.22% 

3 陈拓琳                                                                                                                             824.00 11.58% 

4 
北京和谐成长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579.84 8.15% 

5 黄志辉                                                                                                                             247.50 3.48% 

6 
天津安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00 2.11% 

7 李培英                                                                                                                             135.00 1.90% 

8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00 1.05% 

9 高岩                                                                                                                               22.36 0.31% 



10 王呈                                                                                                                               16.00 0.22% 

11 唐雨                                                                                                                               16.00 0.22% 

12 王磊                                                                                                                               16.00 0.22% 

13 叶振华                                                                                                                             16.00 0.22% 

 
合  计 5,130.05 72.07%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本次发行 1,780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1%。

本次发行的股票均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发行价格：54.00 元/股 

5、发行市盈率：22.96 倍（每股收益按 201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9.04 元（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9.42 元（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市净率：2.78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9、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10、发行对象：本次发行对象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符合资格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1、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总额：96,12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89,971.56 万元；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16】第 350ZA0093 号《验资

报告》 

13、拟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14、发行费用合计：保荐费和承销费约为 5,242.42 万元（保荐费用 100 万元；



承销费为募集资金总额的 5.35%，约为 5,142.42 万元）、审计费用 338.00 万元、

律师费用 176.00万元、发行手续费 12.02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380.00

万元，发行费用合计 6,148.44 万元。每股发行费用为 3.45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

总额除以本次发行新股数量计算） 

15、包销情况：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的股份数量为 52,566 股，包销金额为

2,838,564.00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0% 

16、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2.35 元（按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另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招股说明书等文件。 

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但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第 350ZA0316 号《审阅报告》，且

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主要财务信息。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阅报告》，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9.30 2015.12.31 

资产总计 1,334,520,519.05 619,820,885.64 

负债合计 344,291,140.88 128,618,284.03 

股东权益合计 990,229,378.17 491,202,601.6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899,271,331.35 482,727,357.7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2016 年 7-9 月 2015 年 7-9 月 

营业收入 920,401,712.57 229,786,153.50 345,244,663.23 72,925,795.34 

营业利润 625,440,522.74 149,226,614.97 241,538,399.67 44,124,523.21 

利润总额 629,089,056.98 151,726,172.53 242,663,159.51 45,878,581.23 

净利润 544,026,776.56 137,138,248.87 206,603,003.63 39,617,513.32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61,543,973.62 137,500,382.39 168,422,769.21 39,751,032.11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2016 年 7-9 月 2015 年 7-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3,430,524.80 133,727,258.33 349,225,453.68 48,349,157.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516,979.81 -30,713,871.49 -55,199,692.16 -9,104,937.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75,386.09 -26,950,742.33 -1,170,252.31 -831,095.7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0,281,123.43 76,097,034.83 293,733,233.07 38,448,240.68 

2016 年第三季度以及 2016 年 1-9 月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得益于《问道

手游》的良好市场表现。《问道手游》由经典客户端游戏《问道》改编而来，沿

用《问道》客户端游戏的故事背景与世界观，依托客户端游戏十年来积累的强大

用户群体和 IP 价值，《问道手游》自 2016 年 4 月正式上线运营以来，用户规模

及充值金额增长迅速，月度 PCU 最高突破 50 万人。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问

道手游》累计注册用户超过 1,200 万，累计付费用户约 290 万；2016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6.89 亿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74.90%。 

根据公司 2016 年 1-9 月的经营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发行人预计 2016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变动幅度在 290%至 320%之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较 2015 年度变动幅度在 200%至 230%之

间（上述 2016 年度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情况稳定，主营业务以及经营模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在税收政策等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提醒投资者注意：由于游戏行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问道手游》

运营情况尚未稳定，以及公司未来经营所面临的其他重大风险，都将导致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波动，从而出现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超过 50%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软件

园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账户分别为：

592902755910108，592902755910308，592902755910408，592902755910608，

592902755910908）。《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

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除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外，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

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16 楼 

联系电话：010-85556376 

传真号码：010-85556405 

保荐代表人：李伟 、奈学雷 

联系人：林吾嘉 

联系电话：010-85556348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A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A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上市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